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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  旨：盤後追繳通知書寄送作業變更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說    明： 

 

一、依據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台期結字第 10403007360 號發文，每日盤後對權益數低

於未沖銷部位所需維持保證金之期貨交易人，可由期貨商以電話、簡訊、電子郵件或其他

交易人指定方式通知期貨交易人追繳狀況。  

 

二、本公司將於 2016年 2月 1日起調整國內外盤後追繳作業，取消寄送書面國內外保證金追繳 

    通知書，以電話、簡訊及電子郵件通知期貨交易人追繳狀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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